
第三章  评标办法（综合评估法)

评标办法前附表

条款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1
评标

方法

中标候选人排序

方法

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按照本

章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并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

标候选人。综合评分相等时，以投标报价低的优先；投标报

价也相等的，以技术得分高的优先。

投标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资质证书一致

投标函签字盖章

有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加盖单位章。由法定代

表人签字的，应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由代理人签字的，

应附授权委托书，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应符合第七章“投

标文件格式”的规定

投标文件格式 符合第七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规定

联合体投标人 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1.1
形式评审

标准

备选投标方案 不允许提交备选投标方案

营业执照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5.1项规定，具备有效的营业

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资质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财务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业绩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信誉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项目负责人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技术负责人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投标人应于投标截止时间之前将从业单位和主要工程技术人

员信息及时录入到山东省交通建设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

进行合同履约管理和信用评价工作。投标人在山东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交通工程招投标交易系统“投标大厅”对应目录

中选择人员、录入项目业绩等信息，对于未完成或未按要求

选择的主要人员、项目业绩等信息不予认定。

不同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上传计算机的网卡MAC地址、主板

序列号、CPU序列号、硬盘序列号均一致的，否决其投标。

2.1.2
资格评审

标准

其他要求

投标人符合招标公告第3.2-3.6款的规定



条款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不存在禁止投标

的情形
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3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投标报价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2款规定

投标内容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3.1项规定

服务期限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3.2项规定

质量标准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3.3项规定

投标有效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3.1项规定

服务方案 符合第五章“检测技术标准与规范”中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2.1.3
响应性评

审标准

固化清单

投标人若填写工程量固化清单，填写完毕的工程量固化清单

未对工程量固化清单电子文件中的数据、格式和运算定义进

行修改；工程量固化清单中的投标报价和投标函大写金额报

价一致。

条款号 条款内容 编列内容

2.2.1
分值构成

(总分100分)

投标报价：10分

主要人员：30分

技术建议书：40分

其他因素：20分

2.2.2
评标基准价计算方

法

（1）评标价的确定：

评标价＝投标函文字报价

（2）评标价平均值的计算：

除按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5.2.2 项规定开标现场被宣布

为不进入评标基准价计算的投标报价之外，所有投标人的评

标价去掉一个最高值和一个最低值后的算术平均值即为评标

价平均值（如果参与评标价平均值计算的有效投标人少于等

于 5家时，则计算评标价平均值时不去掉最高值和最低值）。

（3）评标基准价的确定

评标基准价=评标价平均值

  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应对招标人计算的评标基准

价进行复核，存在计算错误的应予以修正并在评标报告中

作出说明。除此之外，评标基准价在整个评标期间保持不

变，不随任何因素发生变化。

2.2.3
投标报价的偏差率

计算公式

偏差率=100%×（投标人评标价－评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

偏差率保留4位小数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项目负责人

（20分）

满足基本要求得12分，近五年（2019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时

间，以实际交工日期为准）每增加1个符合基本要求的业绩加

4分，本项最高得20分。2.2.4

（1）

主要

人员

（30

分） 技术负责人

（10分）

满足基本要求得6分，近五年（2019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

以实际交工日期为准）每增加1个符合基本要求的业绩加4分，

本项最高得10分。

项目工作目标、服

务思路及计划安排

（5分）

对投标人就本检测项目工作目标合理性，思路清晰度，安排

周密性进行综合评审。

①一般，得基本分 3分； 

②较好，得 3～4分； 

③好，得 4～5分。 

质量保障控制程序

及措施（10分）

对投标人质量保障控制程序规范程度、措施合理性进行综合

评审。

①一般，得基本分 6分； 

②较好，得 6～8分； 

③好，得 8～10分。 

检测方案、关键技

术分析与对策（15

分）

对投标人方案完整性，关键技术分析与对策合理性、可行性

进行综合评审。

①一般，得基本分 9分； 

②较好，得 9～12分； 

③好，得 12～15分。 

对项目实施的理解

和建议（5分）

对投标人就本项目实施理解全面程度，建议措施针对性进行

综合评审。

①一般，得基本分 3分； 

②较好，得 3～4分； 

③好，得 4～5 分。

2.2.4

（2）

技术

建议

书(40

分) 

项目实施安全保证

措施（含通车路段

安保措施）（5分）

对项目实施安全保证措施合理性进行综合评审。

①一般，得基本分 3 分； 

②较好，得 3～4分； 

③好，得 4～5分。

2.2.4

（3）
投标报价（10分）

评标价得分计算：

(1)如果投标人的评标价＞评标基准价，则评标价得分＝F－

偏差率×100×E1；

(2)如果投标人的评标价≤评标基准价，则评标价得分＝F＋

偏差率×100×E2。

其中：F=10；E1=0.4；E2=0.2。

评标价得分保留两位小数, 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单位业绩

（15分）

满足基本要求得基本分 9分，近 5年（2019年 1月 1日至投

标截止时间，以实际交工日期为准）每增加 1项本单位公路

工程试验检测项目加 3分，本项最高得 15分。2.2.4

（4）

其他评审因素

（20分）
履约信誉

（5分）
满足基本要求得 5分。



1.评标方法

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估法。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按照本章第 2.

2 款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并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或根据招标人授权直接确

定中标人，但投标报价低于其成本的除外。综合评分相等时，以投标报价低的优先；投标报价也相

等的，以技术得分高的优先；如果技术得分也相等，按照评标办法前附表的规定确定中标候选人顺

序。

2.评审标准

2.1 初步评审标准

2.1.1 形式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1.2 资格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1.3 响应性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 分值构成与评分标准

2.2.1 分值构成

（1）商务部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技术部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3）投标报价：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4）其他评分因素：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2 评标基准价计算

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3 投标报价的偏差率计算

投标报价的偏差率计算公式：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4 评分标准

（1）商务部分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技术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3）投标报价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4）其他因素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3.评标程序

3.1 初步评审

3.1.1 评标委员会可以要求投标人提交第二章“投标人须知”规定的有关证明和证件的原件或

复印件， 以便核验。评标委员会依据本章第 2.1 款规定的标准对投标文件进行初步评审。有一项

不符合评审标准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3.1.2 投标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1）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做出响应，或者对招标文件的偏差超出招标

文件规定的偏差范围或最高项数；

（2）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

3.1.3 投标报价有算术错误及其他错误的，评标委员会按以下原则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报价进行

修正，并要求投标人书面澄清确认。投标人拒不澄清确认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1）投标文件中的大写金额与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2）总价金额与单价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为准，但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误的除外。

3.2 详细评审

3.2.1 评标委员会按本章第 2.2 款规定的量化因素和分值进行打分，并计算出综合评估得分。

（1）按本章第 2.2.4（1）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资信业绩部分计算出得分 A；

（2）按本章第 2.2.4（2）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技术部分计算出得分 B；

（3）按本章第 2.2.4（3）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投标报价计算出得分 C；

（4）按本章第 2.2.4（4）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投标报价计算出得分 D；

3.2.2 评分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3.2.3 投标人得分=A+B+C+D。

3.2.4 评标委员会发现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报价，使得其投标报价可能低于其个别

成本的，应当要求该投标人做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

供相应证明材料的，评标委员会应当认定该投标人以低于成本报价竞标，并否决其投标。

3.3 投标文件的澄清

3.3.1 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可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对同类

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作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澄清、说明或补正

应以书面方式进行。评标委员会不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或补正。

3.3.2 澄清、说明或补正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且不得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并构成

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3.3.3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提交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有疑问的，可以要求投标人进一步澄清、

说明或补正，直至满足评标委员会的要求。

3.4 评标结果

3.4.1 除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授权直接确定中标人外，评标委员会按照得分由高到低

的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并标明排序。

3.4.2 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和中标候选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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